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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声明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接受上市公司委托，担任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公司法》、《证

券法》、《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

实信用、勤勉尽责的态度，本独立财务顾问经过审慎核查，结合上市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出具本报告书。  

1、本报告书所依据的资料由上市公司、交易标的及交易对方等相关各方提

供，提供方对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并保证资料无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独立财务顾问已对出具本报告书所依据的事实进行了尽

职调查，对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有诚实信用、勤勉尽责义

务。 

2、报告书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报告书所做出的 

任何投资决策而产生的相应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3、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和授权任何其它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报告书中列 

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4、本独立财务顾问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

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文件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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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本持续督

导意见 
指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 2020 年度持续

督导意见》 

公司、本公司、上市

公司、巨星农牧、振

静股份、发行人 

指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称“四川振静股份有限

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本次交易、

本次重组 

指 巨星农牧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标的资产 

重组报告书 指 
《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 

巨星有限、标的公司 指 巨星农牧有限公司，曾用名称“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 指 标的公司 100%股权 

交易对方 指 巨星有限的全体股东 

交易价格/交易对价 指 巨星农牧购买标的资产的价款 

巨星集团 指 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和邦集团 指 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和邦生物 指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星晟投资 指 成都星晟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慧智 指 深圳慧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慧明 指 深圳慧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博润投资 指 上海博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德商 指 成都德商奇点汇智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八考文化 指 上海八考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方侠客投资 指 杭州方侠客投资有限公司 

正凯投资 指 浙江正凯投资有限公司 

凯比特尔 指 成都凯比特尔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普通合伙） 

定价基准日 指 巨星农牧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补偿期/利润补偿期 指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及

其补充协议/协议 

指 

巨星农牧有与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分别签署的《四川振静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四川振静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补充协

议之一》及《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的补充协议之二》，统称为“《购买资产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协议” 

http://www.so.com/link?url=http%3A%2F%2Fhebang.cn%2F&q=%E5%92%8C%E9%82%A6%E7%94%9F%E7%89%A9&ts=1483875926&t=a8cff679dd7d19da6842bc53363e34f&src=haos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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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承诺补偿协

议》 
指 

巨星农牧与补偿义务人签署的《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与四

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之业

绩承诺补偿协议》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补充协议之一》 
指 

巨星农牧与补偿义务人签署的《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与四

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之业

绩承诺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之一》 

补偿义务人 指 就本次交易作出业绩承诺补偿的巨星集团、和邦集团 

独立财务顾问 指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师/华信会计师 指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因四舍五入存 

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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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经中国证监会以《关于核准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向四川巨

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325 号），

核准巨星农牧以发行股份形式购买巨星集团、星晟投资、和邦集团、孙德越、李

强、深圳慧智、深圳慧明、徐晓、黄佳、博润投资、段利刚、龚思远、徐成聪、

宿友强、成都德商、吴建明、八考文化、郭汉玉、方侠客投资、正凯投资、张旭

锋、王晴霜、王智犍、应元力、刘建华、罗应春、余红兵、岳良泉、王少青、凯

比特尔、陶礼、唐光平、刘文博、梁春燕、唐春祥、卢厚清、黄明刚、邹艳、古

金华、朱强、赵鹏共 41 名交易对方持有的巨星有限 100%股权。 

华西证券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

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

上市公司开展持续督导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概述 

巨星农牧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巨星集团、星晟投资、

和邦集团、孙德越、李强、深圳慧智、深圳慧明、徐晓、黄佳、博润投资、段利

刚、龚思远、徐成聪、宿友强、成都德商、吴建明、八考文化、郭汉玉、方侠客

投资、正凯投资、张旭锋、王晴霜、王智犍、应元力、刘建华、罗应春、余红兵、

岳良泉、王少青、凯比特尔、陶礼、唐光平、刘文博、梁春燕、唐春祥、卢厚清、

黄明刚、邹艳、古金华、朱强、赵鹏共 41 名交易对方持有的巨星有限 100%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巨星农牧持有巨星有限 100%股权，巨星有限成为巨星农牧全

资子公司。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二次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巨星农牧拟定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7.47 元/股。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最终确定本次交易

的股份发行价格为 7.47 元/股。 

经过本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标的资产的交易作价确定为 182,000.00 万元，

其中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 170,250.00 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 11,750.00 万元。

本次交易中，除巨星集团外，其他交易对象均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交易对价，具

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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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股 

交易对方 交易对价 股份对价金额 获得股份数量 现金对价金额 

巨星集团 1,040,031,845.12 922,531,845.12 123,498,238 117,500,000.00 

段利刚 11,757,013.04 11,757,013.04 1,573,897 - 

刘建华 4,314,500.20 4,314,500.20 577,577 - 

岳良泉 4,026,866.85 4,026,866.85 539,071 - 

唐光平 3,235,875.15 3,235,875.15 433,182 - 

唐春祥 2,732,516.79 2,732,516.79 365,798 - 

星晟投资 183,366,258.40 183,366,258.40 24,547,022 - 

和邦集团 182,000,000.00 182,000,000.00 24,364,123 - 

孙德越 107,862,504.94 107,862,504.94 14,439,425 - 

李强 35,954,168.31 35,954,168.31 4,813,141 - 

深圳慧智 33,782,536.55 33,782,536.55 4,522,427 - 

深圳慧明 30,949,348.08 30,949,348.08 4,143,152 - 

徐晓 23,010,667.72 23,010,667.72 3,080,410 - 

黄佳 21,572,500.99 21,572,500.99 2,887,885 - 

博润投资 14,381,667.33 14,381,667.33 1,925,256 - 

龚思远 10,786,250.49 10,786,250.49 1,443,942 - 

徐成聪 7,550,375.35 7,550,375.35 1,010,759 - 

宿友强 7,190,833.66 7,190,833.66 962,628 - 

成都德商 7,190,833.66 7,190,833.66 962,628 - 

吴建明 7,190,833.66 7,190,833.66 962,628 - 

八考文化 7,190,833.66 7,190,833.66 962,628 - 

郭汉玉 7,190,833.66 7,190,833.66 962,628 - 

方侠客投资 7,190,833.66 7,190,833.66 962,628 - 

正凯投资 7,190,833.66 7,190,833.66 962,628 - 

张旭锋 5,680,758.59 5,680,758.59 760,476 - 

王晴霜 5,033,583.56 5,033,583.56 673,839 - 

王智犍 5,033,583.56 5,033,583.56 673,839 - 

应元力 4,386,408.53 4,386,408.53 587,203 - 

罗应春 4,314,500.20 4,314,500.20 577,577 - 

余红兵 4,314,500.20 4,314,500.20 577,577 - 

王少青 3,595,416.83 3,595,416.83 481,314 - 

凯比特尔 3,595,416.83 3,595,416.83 481,3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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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 交易对价 股份对价金额 获得股份数量 现金对价金额 

陶礼 3,307,783.48 3,307,783.48 442,809 - 

刘文博 2,876,333.47 2,876,333.47 385,051 - 

梁春燕 2,876,333.47 2,876,333.47 385,051 - 

卢厚清 2,516,791.78 2,516,791.78 336,919 - 

黄明刚 1,797,708.42 1,797,708.42 240,657 - 

邹艳 1,150,533.39 1,150,533.39 154,020 - 

古金华 862,900.04 862,900.04 115,515 - 

朱强 719,083.37 719,083.37 96,262 - 

赵鹏 287,633.35 287,633.35 38,505 - 

合计 1,820,000,000.00 1,702,500,000.00 227,911,629 117,500,000.00 

二、本次交易决策过程和批准情况 

1、本次重组预案及相关议案已经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预案（修订稿）及相关议案已经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 

2、本次重组相关事项已经交易对方巨星集团、星晟投资、和邦集团、深圳

慧智、深圳慧明、博润投资、成都德商、八考文化、方侠客投资、正凯投资、凯

比特尔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3、本次重组报告书（草案）及相关议案已经上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 

4、本次重组报告书（草案）及相关议案已经上市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5、2020 年 7 月，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四川振静股份

有限公司向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1325 号），本次交易已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三、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一）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巨星有限 100%股权，标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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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过户至巨星农牧名下，巨星有限于 2020 年 7 月 10 日领取了成都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84677162087F），相关工商

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毕。上市公司持有巨星有限 100%股权，巨星有限成为巨星农

牧的全资子公司。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验资情况 

2020 年 7 月 10 日，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

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增资事宜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川

华信验（2020）第 0056 号）。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20 年 7 月 10 日，振静股

份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227,911,629 元。本次发行完成后，巨星农牧的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 467,911,629 元。 

（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上市公司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了非公开发

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并收到了其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相关证券变更

登记已完成。巨星农牧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为 227,911,629 股（其中限售流

通股数量为 227,911,629 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股份数量为 467,911,629 股。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限售流通股，上市日为 2020 年 7 月 20 日，新增股份可

在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限售期自股份发行

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股

份转让已过户完毕；标的资产已经完成过户手续，上市公司已合法取得标的资产

的所有权；上市公司相关的新增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 

四、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相关协议履行情况 

2019 年 9 月 23 日，巨星农牧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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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29 日，巨星农牧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的补充协议之一》； 

2020 年 3 月 5 日，巨星农牧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的补充协议之二》，巨星农牧与巨星集团、和邦集团签署了《业绩承诺

补偿协议》； 

2020 年 6 月 5 日，巨星农牧与巨星集团、和邦集团签署了《业绩承诺补偿

协议补充协议之一》。 

（二）相关承诺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相关方就规范关联交易、股份锁定、保持上市公司独立

性、不丧失/不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股份质押等方面做出了相关承诺，承诺主

要内容已在重组报告书中披露。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相关协议均已生效，

本次交易相关方按照上述协议的约定正在履行相关义务，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

情况；上述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相关承诺方将

继续履行其尚未履行完毕的各项承诺。 

五、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一）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与巨星集团、和邦集团签署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及其补充

协议，本次交易的业绩补偿期限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毕的当年及之后连续两个会计

年度，即 2020 年度、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如本次交易无法在 2020 年度内实

施完毕，则业绩补偿期限相应顺延。 

巨星集团承诺巨星有限 2020、2021 和 2022 年度的净利润总额不低于

57,700.00 万元，和邦集团承诺巨星有限 2020、2021 和 2022 年度的净利润分别

不低于 15,800 万元、15,900 万元和 26,000 万元。“净利润”指合并报表中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与经上市公司书面认可并与标

的公司日常经营相关的非经常性损益中的政府补助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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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巨星农

牧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盈利预测完成情况及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巨

星有限 2020 年度度业绩实现及与业绩承诺差异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实际数 承诺数 
差异数(实际净利润－

承诺净利润) 

2020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注） 
58,894.90 15,800.00 43,094.90 

注：实际数中包含了经本公司书面认可并与巨星有限日常经营相关的非经常性损益中的

政府补助金额 802.42 万元。 

巨星有限 2020年度的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相比，当期实现率 372.75%。

根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之一》，业绩补偿义

务人关于巨星有限 2020 年度的业绩承诺得到了有效履行，无需向上市公司实施

利润补偿。 

独立财务顾问通过查阅上市公司与相关方签署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及《业

绩承诺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之一》、华信会计师对巨星有限出具的《巨星农牧有限

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及《关于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盈利预

测完成情况及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对上述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

了核查。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实现的承诺口径净利润金额超过业绩承诺水平，巨星集团、和邦集团关

于巨星有限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已经实现。根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及《业绩

承诺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之一》，业绩补偿义务人关于巨星有限 2020 年度的业绩承

诺得到了有效履行，无需向上市公司实施利润补偿。 

六、管理层讨论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发展现状 

（一）2020 年度主要业务发展状况回顾 

2020 年度，上市公司通过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成功收购了优质畜禽养殖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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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巨星有限 100%股权。公司坚定实施皮革业务、养殖及饲料业务齐头并进，业

务和资产的整合实现优势资源互补，采取“立足四川，走向全国”的发展策略，

将生猪养殖业务逐步扩大到西南地区乃至全国，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提高股东回报，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可持续发展能力均

得到了明显改善。 

（二）2020 年度公司经营和财务表现 

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3,919.06 万元，同比增长 159.05%；实现利润

总额 10,869.10 万元，同比增长 135.6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767.69 万元，同比增长 223.14%。公司期末资产 429,531.48 万元，比上年末增

长 201.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合计 265,980.45 万元，比上年末

增长 212.09%。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各项业

务的发展状况良好，业务发展符合预期，并得到有效的扩张和整合。 

七、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一）关于股东与股东大会 

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等规定和要求，规范地召集、召开股东大会，平等对待所有股东，并尽可能为股 

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使其充分行使股东权利。 

（二）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为和邦集团，实际控制人为贺正刚。公司控股股东和邦集团及实际

控制人贺正刚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行使其权利并承担义务，不存在直接或间

接干预公司的决策和经营活动。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和自主经营能力，在业

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上拥有独立完整的体系，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内

部机构独立运作。 

（三）关于董事与董事会 

本公司董事会现设董事 9 名，其中独立董事 3 名，董事会的人数及人员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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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督促各位董事

依据《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开展工作，出席董事会和股东

大会，勤勉尽责地履行职务和义务，同时积极参加相关培训，熟悉相关法律法规。 

（四）关于监事与监事会 

公司监事会设监事 3 名，其中职工代表监事 1 名，监事会的人数及人员构成

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各位监事能够按照《监事会议事规则》及相关法规要求，

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对公司的重大交易、关联交易、财务状况以及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履行职责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督。 

（五）关于信息披露与透明度 

公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等要求，真实、准确、及时、公平、完整地披露有关信息，指定公司董事会秘书

负责信息披露工作，协调公司与投资者的关系，接待股东来访，回答投资者咨询，

向投资者提供公司已披露的资料，确保公司所有股东能够以平等的机会获得信息。 

（六）关于相关利益者 

公司能够充分尊重和维护相关利益者的合法权益，实现股东、员工、社会等

各方利益的协调平衡，共同推动公司持续、健康的发展。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

将继续按照上述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七）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严格按照《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上市公司能够严格按照法

律、法规、规章及公司治理的规章制度进行规范运作，并真实、准确、完整、及 

时地披露有关信息，切实保护上市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八、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组交易各方严格按照重组方案履行各 

方责任和义务，实际实施方案与公布的重组方案不存在重大差异，无实际实施的 

方案与已公布的交易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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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15 

 

（本页无正文，为《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 2020 年度持续督导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朱  捷             邵伟才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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